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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实在论解读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些解读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 “法则实在

论”和 “价值实在论”。但是，在批评家看来，法则实在论解读无法解释道德法则在康德伦理学中并不具有根

本性和基础性的难题，而价值实在论解读却在如何论证价值本身的来源上陷入了困境。对康德伦理学可提出一

种 “自由实在论”的解读模式，这种自由的实在论在本体论上是一种基础的、关系的、本质的和心灵依赖的实

在论，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实践认知主义的实在论。这种解读模式不仅具有文本的可靠性和理论的合理性，还能

够有效地化解上述两种实在论解读面临的解释困难，同时也能应对来自道德形而上学、道德认识论和道德心理

学方面的质疑，因而是对康德伦理学的一种更加可取的解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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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实在论的解读，以期与长久以来流行的建构主义解读

相竞争。① 这些道德实在论解读的倡导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他们要么坚持关于理性本性的 “价值实在

论”，要么坚持关于道德法则作为 “理性事实”的 “法则实在论”。然而，这两种实在论解读与建构主义一

样，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质疑或反驳。本文将对康德伦理学采取一种较少为之前的研究者所重视的实在论解

读模式———自由的实在论②，并证明它不仅更加符合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并且能够很好地回应前两种

实在论解读所面对的理论困境。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梳理法则实在论和价值实在论的解读模式及其面临的困

境，第二部分尝试论证自由实在论解读所具有的文本依据和理论依据，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索自由实在

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意义，以及面临的其他可能质疑，最后总结它是对康德伦理学一种更加可取的解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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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康德式道德建构主义会主张，关于人们该如何行动的规范性真理是理性能动者通过康德式的定言命令公式这种建构

程序产生出来的；而康德式道德实在论则会主张，该规范性真理是由客观的道德实在如道德法则或理性本性来保证的。人们还认为，

这两种观点构成了对康德伦理学的相互竞争的解读。然而严格来说，道德实在论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互相

排斥，而是复杂多样的。佛尔摩萨 （Ｆｏｒｍｏｓａ）曾总结道，建构主义被不同的人解读为拒斥实在论的，包含实在论的，以及被解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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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耶 （Ｇｕｙｅｒ Ｐ）曾提到过康德的自由实在论，但他并没有详细论证这一实在论，而是更加重视对理性本性作为无条件价值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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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德与道德实在论

对于道德实在论，不同学者有不同表述，这些不同的表述又可被划分为 “温和的”实在论和 “强硬的”

实在论。温和的实在论认为，道德主张的意图是报告事实，并且如果它掌握的事实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真

的。此外，他们认为，至少一些道德主张确实是真的。但是，如果认为不仅存在道德事实，而且这些道德事

实不依赖或独立于人们对它们的态度或反应，那么就是在主张强硬的道德实在论。①

许多研究者坚持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实在论解读。其中有人把它看作一种强硬的道德实在论，强调道德法

则相对于人的独立性；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温和的道德实在论，强调不外在于人的理性本性具有基础性价值。

我们分别把它们称为 “法则实在论”和 “价值实在论”。

阿梅利克斯 （Ａｍｅｒｉｋｓ）典型地采取了法则实在论的解读模式。在批评施尼文德 （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对康德伦

理学的建构主义解读时，阿梅利克斯引用了康德在一个讲义中关于道德法则存在于 “事物的本性”中的评

论，并以此指出康德是以一种实在论的方式谈论道德的。② 如果道德法则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中，那么它就是客

观存在的，而不是人类创造或建构的，其存在当然不依赖于人们对它的反应和态度。在此意义上，康德可被

称为 “强硬的道德实在论者”③。巴辛 （Ｂａｃｉｎ Ｓ）也认为，康德伦理学支持这种关于道德法则的强硬实在论

解读，他援引康德关于 “道德法则没有创作者”的论述，指出无论是人还是上帝，都不是法则的创造者，因

为 “康德仍然坚持道德法则必须被理解为非实证得到的和 ‘实践上必要的’，即在其存在和内容上，都完全

独立于任何心灵活动，甚至是上帝的活动”④。

但是，在康德那里，人的 （实践）理性明显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这是建构主义者十分看重并强调

的，法则实在论的阐释者该如何看待这种能力呢？阿梅利克斯和巴辛都承认，康德确实主张每个人的理性能

力都具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构成的原因性和规范性力量，但是这不能被理解为创造规范性权威的一种立法能力，

不能被理解为法则的存在根据，而是应被理解为一种认识和执行能力。其中认识能力表现为认识客观实在的

道德法则的能力。道德法则虽然并非人类创造，而是客观实在的，但它并非和人类无关的，人类的理性能动

性的一个功能就在于认识道德法则。此外，认识能力还表现为人们在道德法则的指导下，认识特殊情况下的

具体责任的能力。理性的执行能力被阿梅利克斯称为 “来成为某人作为道德存在者的自己的能动性的一种绝

对自由的有效原因，并以这种方式塑造某人自己的实际自我。这种执行能力的认知根据，而非存在根据，是

道德的 ‘理性事实’。这个 ‘事实’在这个情景下向我们揭示了自己，即我们的特殊自我在认可———而不是

创造———一般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绝对要求的合法性，即认可到我们应该并且因此确实能够自由地履行职

责”⑤。巴辛在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根本法则的道德法则 （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与被称为绝对命令的道德法则

（Ｓｉｔｔｅｎｇｅｓｅｔｚ）之间做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实践合理性的原则，并不包含任何特殊的具体规定，后者是通过有

限存在者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能动性所建立的原则，给人强加了一个义务，承认前者是执行后者的前提。⑥ 在

他们看来，人类的道德能动性就在于认识道德法则并依照它来行动。这样，道德法则不仅具有本体论的实在

性，还具有认识论的可认知性和心理学上的动机效力。

然而，法则实在论的解读面临着价值实在论解读的批评和挑战。价值实在论解读者并不认为道德法则在

康德伦理学中具有根本的实在论地位，而是指出它依赖于人性的绝对价值。盖耶明确指出：“康德能够证明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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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理论独立”“信念独立”“思想、判断和知识独立”等说法表达相似立场。与 “独立”相对的就是 “依赖”。本文后面将借用

“心灵依赖”这一范畴来讨论康德的自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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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道德法则是基于自由本身的绝对价值之上的，而不用乞题于法则的先行有效性的问题。”① 伍德也明确主

张：“或许康德伦理学中最根本的命题是，理性本性是最高价值且是任何其他东西拥有价值的基础”②，他进

而更加大胆地坚持 “康德式伦理学依赖于一个单一的根本价值———理性本性的尊严或绝对价值”③。这些价值

实在论的支持者认为，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关于作为客观价值的理性本性是道德法则的客观基

础的论断④，已经表明人性价值具有比道德法则更加基础的地位。因此，康德伦理学应该在更基础的层面上被

看作一种关于人性价值的实在论。

但是，一些建构主义者如森森 （Ｓｅｎｓｅｎ Ｏ）认为，人性价值本身并不具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和绝对性，
因为 “具有价值就是被赋予价值”⑤，因而他更加看重能够赋予价值的建构能力而非价值本身。施密特和舍内

克并不赞同这种赋予模式，而是与盖耶和伍德等人一样，认为康德伦理学首先承诺了 “人性的尊严和价值”

这一 “内在的形而上学属性”，他们说道：“依据我们的解读，康德主张人类拥有作为内在的、非自然的属性

的尊严和价值，并且自律，即给自己颁布道德法则并遵守它的能力，使得人成为自在目的，它作为一种内在

的形而上学属性具有绝对价值。因此，康德必须被理解为一个道德实在论者。”⑥ 更进一步，他们把康德归结

为 “一个温和的道德实在论者”⑦，因为在他们看来，价值从两个方面看都不是独立于人的。一方面，人类自

由本性的尊严和价值虽然是实在的，但它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属于人的非自然的属性。另一方面，

人性价值虽然具有绝对价值的形而上学属性，但它不是像柏拉图或摩尔那样把 “善”这一属性看作可以离开

人而独立自存于世界的，尊严和价值都属于具有理性本性的人，若离开了人，也就无所谓价值了。因此，这

种价值实在论的解读是依赖于而非独立于人的立场的。

总体看来，价值实在论和法则实在论之间存在两大区别：其一是 “优先性”之别，前者强调人性价值的

优先性，而后者强调道德法则的优先性。其二是 “依赖性”之别，前者强调人性价值是一种依赖于或者并不

外在于人的道德属性，而后者认为道德法则是一种能够外在于人而独立自存的道德属性。

然而，价值实在论的解读模式看似能够规避法则实在论解读模式的弊端，但它也面临着很多批评。其中

一个批评质疑道，虽然康德曾指出人性的客观价值是道德法则的基础，但这是否就像价值实在论的支持者所

认为的先有人性价值，后有道德法则，甚至像盖耶主张的遵守道德是实现人性价值的手段呢？莱斯 （Ｒｅａｔｈ
Ａ）就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强行区分法则和价值，并赋予价值以优先性的做法是误导性的，因为 “并非价值

不能是基本的，或者法则的观念优先于所有价值观念；而是说，法则的观念和价值是密切且复杂地联结在全

部康德道德思想中的”⑧。另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是雷根 （Ｒｅｇｅｎ Ｄ Ｈ）站在摩尔式的实在论立场提出来的，
即如果人性价值无法独立自存，那么它就可能不是内在的和绝对的价值，因此，这些康德式的价值实在论者

就必须进一步解释人性价值为何具有价值。对于这一质疑，伍德和盖耶等人都借鉴建构主义者如科斯嘉德和

森森的赋予价值模式来回应。这种模式认为，人性之所以具有内在的绝对价值，就在于人性特别是人的理性

能动性是一种能够赋予其他事物以价值的价值，而如果它能够赋予其他事物以价值，那么它自身就必须首先

具有价值。对于这种价值赋予模式，雷根并不买账，并认为 “如果理性本性作为选择计划的能力在康德式的

世界里是没有价值的，那么康德式的计划就坍塌了”⑨。这个反对表明，价值实在论解读模式即便是求助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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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反对的建构主义，也不足以证明人性本身具有无条件价值。

鉴于法则实在论和价值实在论所面临的困难，本文接下来将提出并论证一种 “自由实在论”的解读模

式，并指出它可以为前二者奠基，且能够回应它们所面对的质疑和批评。

二、自由的实在论

自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他甚至把它称为整个哲学体系的 “拱顶石”①。不过，对于到底什么是自

由，康德却有很多不同的论述，给读者造成了理解困难。比如，康德有时区分了实践的和先验的自由，其中

前者表现为对 “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而后者是一个 “纯粹的先验理念，它首先不包含从经验

中借来的任何东西，其次它的对象也不能在任何经验中被确定地给予”。② 康德有时把先验自由与心理学的和

比较性的自由相对比，认为后者甚至好不过 “自动烤肉铲的自由”，因为它 “一旦上紧了发条，就也会自行

完成自己的运动”。③ 他有时还把自由理解为一种 “能力”，一种 “自行开启一个状态的能力”，或一种 “绝

对自发性的能力”。④ 他有时也把自由与意志相联系，认为它是 “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⑤。他还把自

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其中前者表达意志 “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时的那种属

性”⑥，而后者表达的是意志自身就是原因性，它建立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并从而也是自身的法则。他甚至还

称自由是一种 “道德上的人格”，仅仅服从 “自己给自己立的法则”。⑦

我们大致可以把康德对自由的论述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自由，包括 “实践的自由”“消极的

自由”，甚至是 “烤肉铲的自由”（这种机械运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自由）；另一类是完全超越经验的自

由，包括 “先验的自由”“积极的自由”，以及作为 “能动性”和 “人格”的自由。对康德来说，与经验相

关的自由是实在的，它可以 “通过经验来证明”⑧。但这种经验性的自由却不能为道德进行奠基，因为这种自

由无法保证道德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能够为道德奠基的自由必须是完全超越经验的先验自由。康德有时也

把先验自由理解为 “先天实践性的自由”，并指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那么 “任何道德法则、任何按照道德

法则的归责都是不可能的”⑨。

但问题是，这种完全超越经验的先验自由也是实在的吗？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确证这一实在性呢？

对于这个自由的实在性，康德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公开出版的著作和手稿讲义中都多次谈到自由的实在性。

比如，康德明确指出，通过道德法则，“自由概念在这里获得了客观的，虽然只是实践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

实在性”⑩。因此，当我们说康德的 “自由实在论”时，我们并不缺乏文本依据。

不过，仅仅利用这些文本证据还是不够的，因为正如许多其他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康德的其他文本好像

也能证明关于道德法则或人性价值的实在论解读，以及关于实践能动性的建构主义解读。因此，我们还必须

检验康德是如何证明自由的实在性的，以及它相对于其他解读具有哪些优势。

沃特金斯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Ｅ）认为，康德曾尝试通过两种方式来证明自由的实在性。直到 １７８５年写作 《道德

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 《奠基》），康德一直都相信可以采用理论的证明。而在完成该著作后，康德发

现理论证明存在困难，他才开始尝试提出并确认了对自由的道德证明。瑏瑡 然而，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

在出版第一版 《纯粹理性批判》（１７８１）时，康德已经意识到了对自由的理论证明的局限性，甚至已经开始
尝试提出实践论证了。沃特金斯似乎忽视了康德对理论证明的局限性的自觉意识，因为即便在 《奠基》中，

康德也多次强调对自由的实在性的理论证明是不可能的。正如凯切尔 （Ｋｉｔｃｈｅｒ Ｐ）所说的：“对于理解他

４４

①

②

⑤

⑦

⑧

瑏瑡

③④⑨⑩　 《康德著作全集》第 ５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１０４、５３、１０３、５３页。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４３３页。

⑥　 《康德著作全集》第 ４卷，李秋零编译，第 ４５５、４５４页。
《康德著作全集》第 ６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２３１页。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第 ４３３、６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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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引者注）认为道德所需要的自由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论证的，回头求助于第一批判对 ‘先验自由’

的可能性的辩护是没有帮助的。……它们只能显示出自由并非不可能的。康德需要论证对于道德的可能性来

说是必要的这类自由是现实的。”① 凯切尔的这一观点符合人们对康德自由观的主流判断，即康德在理论哲学

中只是保留了自由的可能性，而在实践哲学中，他才论证了道德法则的实在性。②

在排除了对自由之实在性的理论论证后，剩下的就是实践论证了。但是，康德对这种实践证明的处理仍

然是令人迷惑的，因为他在 《奠基》和 《实践理性批判》中好像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论证路径，而它们之间的

区别和联系也成了研究者们关注和争讼的焦点。③ 在 《奠基》的第三章中，康德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并

把它看作对定言命令进行演绎的前提。关于这个自由，康德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１ 它是意志的属性；

２ 它虽然不是依照自然法则的属性，但仍然是依照 “不变法则的因果性”；

３ 这个不变的法则既然不是自然法则，那么它就必定是来自意志自身的法则；

４ 意志依照自身颁布的法则去行动，这就是 《奠基》第二章所说的意志自律；

５ 从 １—４可知，具有自由属性的意志也就是自律的意志，是把自己的准则同时看作普遍法则的意志；

６ 这样，一个自由的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就是一回事：“如果预设意志的自由，那么，仅仅通

过分析其概念，就可以从中得出道德及其原则。”④

康德的这个论断被一些研究者们称为关于自由和道德法则的 “分析性论题”“相互性论题”或 “同一性

论题”。⑤ 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个论题并非对自由的论证，甚至不能被看作对定言命令的论证。因为在

这里，康德既没有说明自由为何是一种不变法则的因果性，也没有解释为何道德原则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能

够通过引入自由意志就可以被分析地得出。⑥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似乎还包含着康德颇为担忧的 “隐藏的循

环”，即为什么设想人们是服从道德法则的，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为什么设想人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服从

道德法则的。⑦ 为了消除这一循环，康德提出了 “两个世界”的主张，该主张认为，当我们设想自己是自由

的，我们不是分析地从我们服从道德法则得出我们是自由的，而是通过道德法则使我们采取了超出感性世界

的立场来表明的。当我们设想自己是服从道德法则时，我们也不是分析地从自由概念得出我们是服从法则的，

而是认识到我们同时属于两个世界。也就是说，解决循环论证的关键在于把自由看作属于理知世界的事情，

而服从道德法则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事情。但即便如此，康德还是提醒读者，这里的自由仅仅是为了论证定言

命令之所以可能的必要 “设想”，他并没有尝试对其实在性进行论证或演绎。⑧

康德在 《奠基》中对自由概念的引入，并不能被看作对自由的实在性的证明，进一步的理由如下：第

一，《奠基》第三章的任务或目标是对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定言命令而非对自由的实在性进行演绎。第二，

如果通过 “同一性论题”或 “相互性论题”把对道德法则的演绎也看作对自由的演绎，那么将会导致两个重

要困境，一是无法区分道德法则和自由，二是陷入上面提到的循环论证。第三，从论证策略来说，想要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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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钱康：《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论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

构》，《伦理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康德著作全集》第 ４卷，李秋零编译，第 ４５４ ４５５页。
对该问题的总结，参见钱康：《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论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构》，《伦理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参见 Ｋｉｔｃｈｅｒ Ｐ牞 Ｋａｎ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牞 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牶 Ｎｅｗ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ａｎｔ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牞 Ｄａｉ
Ｈｅｉｄ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ｎ Ｔｉｆｆａｎｙ牗 ｅｄｓ 牘 牞 ２０２３。

⑧　 参见 《康德著作全集》第 ４卷，李秋零编译，第 ４５８、４６１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２ Ｆｅｂ ２０２６

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定言命令进行演绎，只要找出一个第三者 （康德提供的是自由的积极概念）即可，至于这

个第三者是否真的实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康德在这里只需借助自由对定言命令的可能性进

行演绎，而无需对自由的实在性进行演绎，虽然后一个演绎或许在其他地方是必要的。第四，从文本上来说，

康德在 《奠基》的第三章确实没有提供关于自由的实在性的演绎，甚至他还反复指出自由的实在性是人类理

性永远无法看出来的。第五，康德为了解决 “循环论证”而提出的两个世界的观点也无法说明自由的实在

性，因为自由的理知世界仅仅是一个 “立场”，有了这个立场，定言命令就是可能的，因为自由的理念使我

成为理知世界的一员，但是 “自由只是理性的一个理念，其客观实在性就自身而言是可疑的”①。第六，那些

尝试论证康德在 《奠基》中有一个对自由的实在性的证明的尝试，大多都借助了其他文本的资源，比如借助

康德在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中的论断来重构这一证明，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也是有疑问的。②

如果康德根本没有打算在 《奠基》中向我们提供对自由之实在性的演绎或证明，那么就不存在康德对自

由实在性的两个证明，而那种认为康德在 《奠基》中对自由的演绎是失败的观点更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康德有一个对自由之实在性的证明或演绎吗？答案是肯定的。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不仅多

次谈到自由的实在性，而且在 “第一章”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演绎或论证。这个论证大致可重构如下：

１ 第 ５—６节中论证了服从普遍法则的意志就是自由的意志。这个观点和 《奠基》中的观点类似，但是不

同的是：

２ 道德法则在这里不再是其可能性有待被演绎或论证的对象，而是充当一个 “理性的事实”，也就是说，

人们有一个对道德法则之实存的意识③；

３ 虽然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一样是普遍法则，但它作为 “应当是”而非 “是”的法则，并不来自或等同

于自然法则；

４ 既然人们意识到了道德法则的实在性，且它又不存在于自然之中，那么它就只能存在于自由之中；

５ 如果不存在自由，就不可能存在道德法则；那么根据逆否推理，由于后者是实在的，所以前者也就是实

在的。

可以看出，这个演绎是一个从道德法则开始的认知论证，因为依据康德，人们不能直接意识到自由，却能直

接意识到道德法则，而从对道德法则之实在性的意识可以推出自由的实在性，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那么道

德法则就无法存在。④ 这个论证思路也体现了康德在序言里的著名论断，即 “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知理由，

而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⑤。

康德对自由的这种演绎，在后来的 《判断力批判》和 《道德形而上学》中仍然被坚持。在前者中，康德

指出自由的客观实在性 “可以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而被建立起来”⑥。在后者中，康德说道：

自由概念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正因为如此，它对理论哲学而言是超验的，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概

念，不可能在某种可能的经验中给它提供任何恰当的例证，因此，它并不构成一种对我们而言可能的理论知识

的任何对象，绝对不能被视为思辨理性的一个建构原则，而只能被视为范导原则，确切地说只是纯然否定的原

则。但在理性的实践应用中，它的实在性却通过实践的原理得到了证明，实践原理作为法则，独立于规定任性

的一切经验性条件 （一般而言的感性东西），证明了纯粹理性的一种因果性，证明了我们心中的一种纯粹意志，

道德概念和法则的起源就在于这种纯粹意志。⑦

从这些段落中可以得出的明确结论是：通过道德法则的演绎就是康德心目中对自由之实在性的真正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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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实在论：康德伦理学的新解读

奥斯塔瑞克 （Ｏｓｔａｒｉｃ Ｌ）曾对这个演绎做过如下点评：“这等于在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的基础上对自
由的客观实在性的 ‘演绎’吗？既是又不是。一方面，我们意识到自由作为道德法则的必要条件———但是同

时二者的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会好奇说一个是在另一个基础上的演绎是否合适。”① 这个点评一方面

勉强承认了它算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演绎，但是另一方面又对这个演绎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产生了疑虑。然而，

虽然道德法则与自由具有紧密联系，但二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是有差异的，这个演绎的重要性就在于清

晰地表明了这些联系和差异 （下一节将对这种关系进行详细论证）。相反，如果没有这个演绎，人们就会陷

入前面提到的 “同一性论题”或 “分析性论题”的模糊理解中，从而错失道德法则和自由在本体论和认识论

上的不同意义。

三、自由实在论的本质特征

从康德对自由的实在性的演绎可以看出，自由的实在论是一种特殊的实在论，它在形而上学本体论上和

道德认识论上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本质。从本体论方面，这种自由的实在论是一种基础的、关系的、本质的和

心灵依赖的实在论，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实践认知主义的实在论。下面分别论之。

从演绎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存在论关系上看，康德的自由实在论可被称作一种 “基础实在

论”（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而非 “使真实在论”（Ｔｒｕｔｈｍａｋｅｒ ｒｅａｌｉｓｍ）。依据麦克佛森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基础
实在论是说至少一个道德事实是基础性的，而使真实在论是说对于一个道德判断或语句来说，至少有一个使

真者。② 很明显，从康德的论述可知，使得道德判断或道德语句为真或假 （对或错）的是道德法则，这直接

体现在其作为定言命令在检验道德判断 （准则）的作用上。与道德法则相比，自由并不直接使得一个道德判

断或道德语句为真 （对）或假 （错），但由于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基础，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使得道德判断

可真 （对）可 （假）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出于自由的行动和判断，才有道德上的真假对错可言，虽然自

由并不直接决定真假对错。

如果自由的实在论是一种基础的实在论，那么很容易理解的是，这种实在论也是一种关系实在论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这即是说，自由的实在性并非独自有意义的，它需要与道德法则一起被讨论。细言之，单
独讨论一种不与道德 （法则）相联系的独立存在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自由之所以是实在的，是为了给道德

法则提供存在论的基础。在康德看来，如果离开道德法则，或者说离开了理性的实践运用，那么自由的实在

性虽然不是不能设想的，但绝对是无法得到证明的 （就像在理性的理论运用中所看到的那样）。

从自由与自然、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互关系上看，康德的自由实在论是一种非自然的实在论。我们

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这种非自然性。一方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在康德那里，自由和自然有本质区别，自

然代表着经验世界的领域，是理论研究的对象，而自由代表着超感官世界的领域，是实践理性运用的场所。

另一方面，对于康德而言，道德法则或者道德属性是真的，是因为自由而非自然规定了它的本质；道德法则

虽然像自然法则一样是客观普遍的，但它的客观普遍性并不来自自然，而是来自自由，来自不依赖于感性经

验的自发的因果性。总之，正是自由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使得道德法则拥有了不同于自然法则的本质。

这种非自然的实在论也清晰地表达了康德的另一个主张，即完全出于自然法则支配的行动是无所谓道德可

言的。

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密切关系，还体现了自由实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它是一种心灵依赖而非

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在康德那里，自由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宇宙论实体，它作为意志的一种属性，是

和人以及人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并不外在于人或人类心灵。康德明确指出：

７４

①

②

Ｏｓｔａｒｉｃ Ｌ牞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牞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牞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Ｍｏｒａｌ Ｇｌａｕｂｅ牞 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Ｋａｎｔｓ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牞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 ａｎｄ Ｅｌｋｅ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Ｓｃｈｍｉｄｔ牗 ｅｄｓ 牘 牞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牞 ２０１８牞 ｐ ９８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Ｔ牞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牞  ｉｎ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牞 Ｐ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Ｄ Ｃｏｐｐ牗 ｅｄｓ 牘 牞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２３牞 ｐｐ ２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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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自由的概念允许我们可以不超出我们之外去为有条件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找到无条件的东西和理知的东

西。”① 但是，自由的这种心灵依赖，和一些道德反实在论者所认为的道德依赖于行为者的主观欲望或态度不

同，因为在康德那里，自由作为自律的能力，它的消极意义恰恰在于摆脱主观欲望或态度的束缚或影响，而

其积极意义则在于通过独立的因果性而进行自我规定。此外，这种心灵依赖的实在论也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柏

拉图和摩尔意义上心灵独立的强硬实在论，因而它仍然可以被划归为是一种温和的道德实在论。

在道德认识论方面，康德关于自由的演绎或论证所呈现的是一种道德认知主义，并且它关注的是实践的

理性认知，而非经验性的理论认知。虽然人们能够通过经验认识到实践的自由，但是对于作为道德法则之基

础的先验自由来说，它是超越于一切经验之上的，是没有经验内容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自由是不可知的。

这也是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但是康德又指出，人们能通过理性的实践运用获得

关于自由的实践认知。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自由，并不是为了获得关于自由的各种性状的知识，而是为了

认识到人作为道德行为者，具有不依赖于经验性的自然规律而自行开启一个行动的因果序列的能力。用康德

的话说，理论知识是关于 “是什么”的知识，而实践知识是关于 “应当是什么”的知识。

康德对自由的演绎还表明，关于自由的认知不是一种直观，不论是经验的直观还是理智的直观。因为对

于康德来说，人们对自由没有经验的直观，而人又没有理智直观的能力。人们也没有对自由的直接意识，就

好像自由也是一个理性的事实那样。对康德来说，只有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才能被称为一个理性的事实。在自

由的演绎中，道德法则先于自由被意识到，但这并不代表道德法则在存在论上也优先于自由。演绎虽然需要

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这个前提条件仅仅是认知层面的，而非存在层面的。因此，自由的实在性是通过理性演

绎而非直观的方式得以确立的。

人们可能会疑惑，如果自由是通过演绎而得到的，那么自由就是有前提的，而如果自由是有前提的，那

么它就不是基础的，如果它不是基础的，那么探讨一种自由的实在论对康德伦理学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对

于这一疑惑，可以通过援引前面提到的康德关于 “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知理由，而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

由”这一主张来回应。

许多研究者批评道德实在论片面地强调道德判断的描述性，其严重后果就是使得道德哲学被还原为理论

哲学，从而失去了规范性和实践性。② 自由的实在论解读可以很好地回应这一质疑。一方面，自由当然是描述

性的。对于康德来说，自由描述的是意志所具有的一种超出自然因果性的而进行自我规定的能力或属性，进

而描述的是人作为理知世界的成员能够自己给自己颁布道德法则的状态。也就是说，自由概念描述了人可以

作为 “本体的人”或 “人格”而存在的状态。③ 另一方面，自由也是规范性的。在康德那里，自由作为一种

不同于自然因果性的因果性能力，它本身就是用法则来规定意志和行为的能力，在这种因果性的意义上，自

由当然是规定性的。正如施密特和舍内克所看到的：“既然积极自由是一种特殊的因果性———即道德的因果

性，那么它如何应当不被理解为规范性的呢？再则，自由是使得理性存在者成为目的本身的东西，即具有绝

对价值的存在者。这当然是一个规范性 （评价性的）事实。因此，自由也必须是 ‘规范性的’。”④ 在他们看

来，由于康德的自由实在论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功能，它能有效应对上述科斯嘉德式的批评。

四、自由实在论的意义与挑战

把康德伦理学解读为一种关于自由的实在论，还需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这种解读有什么意义，或

者说它相比已有的其他实在论解读有哪些优势？二是这种解读能否回应一些可能的质疑和挑战？

前面已经指出，对康德伦理学的已有实在论解读包括法则实在论和价值实在论。二者虽然都认为康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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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实在论：康德伦理学的新解读

理学在元伦理学层面是实在论的，但是对于道德法则和人性价值何者更具有基础优先性则陷入争论。以盖耶

和伍德为代表的价值实在论者强调人性价值的基础优先性，其理论依据除了康德在 《奠基》中关于人性价值

是道德法则的根据或基础的文本证据之外，还包括人性价值在康德建立义务体系的作用上。据伍德统计，《德

性论》中举出的 １６个伦理义务中，只有仁慈义务求助于可普遍化标准，在其他 １５个义务中，有 １１个明确奠
基于对人性价值的诉求，其他 ４个通过蕴含而基于它。① 通过这种对比，伍德认为人性价值比普遍法则更有资
格成为康德伦理学的基础，因而也更加具有优先性。与价值实在论解读针锋相对的是，法则实在论的倡导者

除了像阿梅利克斯和巴辛一样强调法则的独立性之外，还通过援引 “理性事实”的认识论优先地位和 《实践

理性批判》第二章关于 “道德法则优先于善或价值”的论述，来强调法则具有更加基础和优先的地位。这种

立场认为，道德法则或理性原则是根本的，而价值是派生的或还原的，以此来排除康德式的价值实在论。②

自由实在论的解读模型并不介入法则和价值的优先性之争，因为它认为，在自由面前，法则和价值在存

在论上都不具有基础性或优先性。首先，自由具有相对于法则的存在论优先性，因为康德对自由的演绎，其

目的就是确证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论基础。进而，如果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论基础，那么人们服从道德

法则这一现象本身就表达了对自由的确信和促进。对此，盖耶做过如下断言：“遵守道德法则本身并不被看作

是有价值的；通过遵守道德法则而得到表达和促进的自由才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此，依据这种解释，自由

至少是遵守道德法则的价值的必要条件。……没有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由可以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但是没有自

由的遵守道德法则也将会缺乏任何绝对价值。”③ 盖耶的这个评论虽然强调了自由是服从道德法则的必要条

件，但他好像认为离开自由还存在道德法则一样。然而从康德的 “自由是法则的存在理由”这一论断可知，

如果没有自由，道德法则就根本不会存在。

其次，对于自由是价值的基础，虽然没有公开出版的文本证据表明康德做过如此论断，但是，当康德说

善良意志具有无条件价值④的时候，就是说人格中的人性具有无条件的价值，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价值，就是因

为意志的自由。在未公开出版的作品中，康德对自由作为价值的基础的论述则更加直接：

人的内在价值依赖于自由，他具有自己的意志。既然他是最终目的，他的意志必须不能依赖于其他东

西。……如果只有理性存在者可以是自在目的，他们并非因为具有理性而如此，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自由。理性

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性并不给予我们以尊严。自由，只有自由，使得我们成为自在目的。这里我们具有依照

我们自己的意志去行动的能力。……如果人对自己是一个目的，那么我就必须预设其自由。这样一个存在者必

须因此具有自由意志。⑤

从这些论述可知，康德把自由看作所有价值的来源，其他有价值的事物不仅必须与自由相容，而且必须从自

由的价值中推导出它们的价值。

对康德伦理学的自由实在论解读，除了对康德伦理学具有重要意义之外，也对一般的道德实在论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首先，自由实在论关于自由既是描述性的 （对人的本体自我的揭示）又是规范性的 （作为自发

的原因性能力）论断，有助于回应道德实在论缺乏实践性的指责。前面已经指出，包括科斯嘉德在内的许多

批评家认为，道德实在论在本质上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这使得道德哲学成为一种理论哲学而非实践哲学。

而为了体现道德的实践性，人们应当采纳建构主义或反实在论的立场。而康德的自由实在论告诉我们，道德

实在论可以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其次，康德的自由实在论对当代的适应方向理论也有所扩展。适

应方向理论认为理论哲学是心灵适应世界，而实践哲学是世界适应心灵。但是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可知，

理论认知虽然要适应世界，但并非被动地接受世界的所与，而是理性运用先天的认识能力主动地为自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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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实践领域中，自由虽然要求世界适应其自发的因果性，然而这种要求也并非不考虑自然世界的规律

性，而是要求二者无矛盾地同时起作用：“自由和自然，每一方在自己完全的意义中，就会在同一些行动上，

按照我们把它们与自己的理知的原因还是感性的原因相比较，而没有任何冲突地同时被找到。”① 再次，与

“适应方向”相关的是，自由实在论拓宽了当代元伦理学研究中的心灵依赖理论。一方面，康德的自由理论

是心灵依赖的，因为自由在存在论上无法脱离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而独立存在，在认识论上无法离开纯粹

理性颁布的道德法则而独自被认知。但另一方面，这种心灵依赖所依赖的，并非如许多当代理论家所强调的

态度、欲望和主观倾向，因为自由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在服从道德法则时，对自己作为理知世界成员的一种理

性演绎或推论，它独立于任何个别行为者的偶然愿望，也就是说，自由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个别行为者对它是

否存在的特殊态度。

虽然对康德伦理学的自由实在论解读具有上述意义，但它仍然面临一些可能的挑战或质疑。其中第一个

挑战可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古怪性反对。麦凯在质疑道德实在论时指出，如果存在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那

么这个事实或属性 “假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实体、性质或者关系，这些东西完全不同于宇宙中的任何其他的

东西”②。从麦凯的自然主义立场看，自由确实是 “古怪的”，因为它明显是非自然的。然而在康德那里，自

然主义的立场只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 “立场”，而非唯一立场，因为对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而言，我们可以

“设想两种不同的原因性，一种是按照自然的，一种是出自自由的”③。如果从两种立场来看，那么自由就并

不古怪。对康德来说，单纯自然主义的立场是片面的，两种立场的观点才是整全的和合理的，且二者之间并

不是相互冲突或矛盾的。康德甚至也清楚地预见到，仅仅坚持自然主义立场，就会把自由看作 “古怪的”或

“绊脚石”：“自由的概念对于一切经验论者来说是绊脚石，但对于批判的道德论者来说却也是最崇高的实践

原理的钥匙。”④ 因此，如果放弃彻底的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立场，就不仅能够拯救自由，而且能够有效地

回应麦凯式的 “古怪性”质疑。

与形而上学的古怪性反对相关的第二个挑战是认识论的古怪性反对。麦凯指出：“假如我们意识到它们，

那么这得要通过某种特别的道德知觉或直觉的能力，它完全不同于我们认识其他事物的方式。”⑤ 对于自由的

实在论来说，却并没有这种古怪性，因为康德给自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演绎或论证，而演绎和论证对于人的

理性能力来说并不古怪，因为理性作为一种从前提而来的推理能力，本身就区别于感性直观和理智直观。当

然，对于自由的实在论来说，对自由的认知并不以描述性地获得自由的特殊性状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得人们

依照道德法则去行动的实践基础，因此，这种道德认知的功能也是有明确限制的。奥斯塔瑞克也看到，对某

些人来说，通过理性的非认知运用而产生认识论产物的可能性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正如她强调的，

如果明确了道德知识的获得和运用的限度，那么关于自由的知识就既不矛盾，也不古怪。⑥

第三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是道德心理学层面的动机反对。这种反对意见认为，由于道德实在论预设了一个

不依赖于行为主体而独立存在的道德事实或属性，那么即便是人们认识到了它，人们也很可能不为所动，也

就是并不产生依照它去行动的动机，而如果没有动机，那么人们就不会去行动，如果人们不去行动，那么道

德作为一种实践要求就是无效的。康德的自由实在论能否应对这种指责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康德的自

由概念并不是独立于行为者的，而是在行为者对法则的意识中得到体现的，因而这种自由是内在而非外在于

人的。第二，根据康德关于自由和自律关系的主张，自由就表现为自律，而自律表现为理性存在者服从自己

颁布的法则，因此自由作为因果性必然会对意志具有驱动作用。第三，康德曾把动机理解为行为者主观上对

道德法则的自由服从，并把这种自由服从的意识称为敬重，进而把敬重看作真正的道德动机。⑦ 第四，康德

最终强调，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其对道德法则的服从是通过义务概念来体现的，但由于人同时又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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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实在论：康德伦理学的新解读

由的，所以这个义务并不外在于人，而是属于人的自我强制：“义务概念自身就已经通过法则来强迫 （强制）

自由任性的概念……人还不够神圣，他们虽然承认道德法则的威望本身，也仍然不乐意 （借助抵制他们的偏

好）这样做，而这正是强制之所在。———但是，既然人毕竟是一个自由的 （道德的）存在者，义务概念所包

含的就只能是自我强制 （仅仅通过法则的表象）。”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康德的自由实在论解读完全能够回

应上述动机反对。

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实在论解读的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法则实在论和价值实在论，虽然这两种解读都具

有文本支持，但它们都有各自的缺陷。法则实在论解读无法解释道德法则的在康德伦理学中并不具有根本性

和基础性的难题，而价值实在论解读虽然给法则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因而相对于道德法则更加具有基础性

或根本性，然而这种解读却在如何论证价值本身的来源上陷入了困境。本文尝试提出一种与上述实在论解读

不同的自由实在论解读模式，这个解读模式除了有大量的文本支持之外，还更加符合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旨趣。

这种自由实在论不仅比法则实在论和价值实在论更加具有基础地位，也能克服后二者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此

外，自由实在论也能应对来自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道德心理学的可能质疑，因而是对康德伦理学的一种更加

可取的解读模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康德的元伦理学思想研究”（２１ＢＺＸ１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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